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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泰州市体育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泰州市体育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董维华、李铁军、刘庆、李宁、梁明、蒋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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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体育场馆设施开放服务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公共体育场馆设施开放服务的基本原则、开放时间、基础设施、开放管理、服务事项、

资金补助和监督检查等。

本文件适用于泰州市公共体育场馆设施开放服务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2185-2008 体育场馆公共安全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基本原则

4.1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公共体育场馆每年需将场馆名称、地址、免费或低收费服务项目、开放时间

等内容向当地体育部门进行备案登记。

4.2 公共体育场馆需建立开放服务公示制度，在显著位置公示免费或低收费服务项目、服务内容、服

务时间和经价格部门批准的收费标准等。

4.3 公共体育场馆需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和服务规范，包括场馆管理规定、运营单位和社会公众的权利

与义务、突发事件预防与处置等，并在显著位置予以公示。

4.4 公共体育场馆需按照国家标准配备设施设备、安全防护设施和人员，并在显著位置标明体育器材、

设施设备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4.5 公共体育场馆需定期对室内外体育设施设备、场地器材等进行保养和安全检查。

4.6 各级相关部门需鼓励公共体育场馆在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期间办理公众责任险。

5 开放时间

5.1 公共体育场馆和区域内的公共体育场地和设施需免费、低收费向社会开放。每周开放时间不少于

35 小时，全年开放时间不少于 330 天，公休日、法定节假日、学校寒暑假期间等，每天开放时间不少

于 8 小时。

5.2 公共体育场馆所属户外公共区域及户外健身器材需全年免费开放，每天开放时间不少于 12 小时，

公共体育场馆对学生、老年人、残疾人等需免费、低收费开放。

5.3 公共体育场馆在全民健身日需全面免费向社会开放。

5.4 公共体育场馆因维修、保养、安全、训练、赛事、天气等原因，不能向社会开放或需调整开放时

间的，需提前 7 天（特殊天气除外）向社会公告。

5.5 公共体育场馆每年需免费向公众提供以下基本公共体育服务：

a) 举办公益性体育赛事活动不少于 4 次；

b) 举办体育讲座、展览等不少于 4次；

c) 开展体育健身技能等培训不少于 1000 人次；

d) 进行国民体质测试不少于 300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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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基础设施

6.1 场馆及设施需符合消防、卫生、安全、环保等要求，配备安全保护设施及人员，在醒目位置标明

设施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确保场馆设施安全正常开放使用，符合 GB/T 22185 的要求。

6.2 场地需符合相关体育赛事规则要求，并能基本满足多样化体育健身及其他活动需要，宜充分利用

场馆闲置空间，合理开展适用性改造，完善场地和服务设施。

6.3 场馆建筑需结构完整，科学划分功能分区，人流控制合理，安全警示清晰，满足举办大型活动的

安全要求。

6.4 场馆内需合理配置水电、燃气、消防、安保、供热、需急设施和疏散系统、急救系统，设备齐全

完好，符合正常使用要求。

6.5 场馆可配备全面视频监控，实施动态管理，场地等重要场所监控录像保留时间不少于 30 日。

6.6 场馆区域内导向标识需清晰、完整，无障碍设施完善。

6.7 场馆区域内道路宜交通顺畅，并具备可利用的与场馆规模相适需的停车位。

7 开放管理

7.1 体育场馆需设置健全的管理机构，管理构架清晰，并配备满足服务运营需要的专业团队，合理设

置部门和岗位，完善运营管理体系，健全管理制度，建立激励约束绩效考核机制。

7.2 体育场馆需建立服务、安全、卫生、信息公示、监督考核等制度，并设置档案台账。

7.3 场馆区域需完善安全制度，建立健全需急救护措施和突发公共事件预防预警及需急处置方案，定

期开展安全督查、培训和演习。

7.4 体育场馆需采取节能措施，降低单位能耗节约运营成本。

7.5 场馆区域需积极引入环卫、安保、工程、绿化等专业服务机构，确保物业管理和专业化水平。

7.6 场馆可开展无形资产开发、房屋出租等经营活动，需引入第三方评估，采用公开招标或竞争性谈

判等方式确定合作对象和价格，合同专门管理，规范合同签订、履行、变更和终止，相关协议涉及到如

经营业态、商业开发等要求事项，需在合中明确约定，后期对合同履行进行监管工作，及时制止擅自变

更经营业态、擅自转租等行为，必要时按法定程序终止或解除合同。

7.7 场馆需将运营经费纳入预算管理，并严格遵守国家相关财务规范，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和体系，规

范预算、收支和专项资金使用。

7.8 需为体育场馆区域工作人员办理相应保险。

7.9 体育场馆需提供意外伤害险购买服务并尽到提示购买义务。

8 服务事项

8.1 体育场馆和区域内的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用于提供体育及相关服务的面积比例宜不低于 60%。

8.2 体育场馆需主动公示服务内容、开放时间、收费项目和价格、免费低收费开放措施等内容。

8.3 体育场馆可提供与体育健身相关的配套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推广科学健身、体育健身技能培训等服务；

b) 开展国民体质测试服务；

c) 举办或承办各类体育赛事、群众体育及文化等活动。

8.4 体育场馆不得经营含有奢侈、低俗内容的商品和服务。

8.5 场馆主体部分（含场地和看台），除进行广告等无形资产开发外，不得占用进行商业开发。

8.6 场馆主体部分附属设施包括除主体部分以外的室内附属用房等，可在不影响设施原有功能的前提

下适度进行商业开发。

8.7 场馆配套设施宜包括按规划建设的设施、与体育场馆或场馆群相配套的室内外非体育设施和用房，

可结合城市发展需要，根据规划和功能定位进行多元开发。

9 资金补助

9.1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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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公共体育场馆开放补助资金的使用和管理需坚持“统一管理、公开公正、注重绩效、严格监管”

的原则。

9.1.2 补助资金专项用于体育场馆中已经开展的免费低收费公共体育服务项目所发生的支出，主要但

不限于以下事项：

a) 免费低收费开放体育设施分摊的水电；

b) 设施设备维修、更新、场馆内运营环境的改善等日常维护经费；

c) 涉及公益性体育活动发生的其他支出等。

9.1.3 补助资金不得用于支付各种罚款、捐款、赞助、投资等支出，不得用于编制内在职人员和离退

休人员工资及津补贴、基本建设、大型维修改造等支出，不得用于偿还债务。

9.2 补助范围

已向社会免费、低收费开放的观众座位数 10000（含 10000 个）以上的体育场，座位数 2000（含

2000 个）以上的体育馆，游泳馆（跳水馆）。

9.3 补助标准

具体补助标准见附录 A。

9.4 补助资金申报

9.4.1 设区的市、县（市）体育行政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根据国家和省级有关政策要求，组织本地区项

目的申报工作，并对申报单位进行体育场馆基本公共服务考核和运营综合评价，填写《体育场馆免费低

收费开放情况汇总表》（见附录 B），上级相关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汇总。

9.4.2 符合条件的体育场馆需当提出申请并填写《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情况表》（见附录 C），

市体育局会同财政局对申报单位的合规性、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等进行严格审查，并于每年 2

月 15 日前将年度资金补助申报工作中要求的相关材料，报送至上级体育局、财政厅，如越级上报，不

予受理。

9.5 资金管理使用

9.5.1 补助资金原则上在每年 4 月底前下达。市、县（市）财政局在收到补助资金 15 个工作日内，拨

付给相关单位，并抄送同级体育行政部门。

9.5.2 补助资金支付需按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有关规定执行。补助资金使用过程中涉及政府采购时，

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执行。

9.5.3 受补助体育场馆需对补助资金单独核算，专款专用，并妥善保存有关原始票据及凭证备查。补

助资金的各项支出需执行国家有关财务规章制度规定的开支范围及开支标准。

9.5.4 受补助体育场馆需在醒目位置向社会公示免费低收费开放项目、时间、注意事项和相关要求等

具体的惠民举措，需以显著方式标明“彩票公益金资助——中国体育彩票”标识。

9.5.5 补助资金形成的资产属于国有资产，其管理、使用和处置按照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9.5.6 补助资金的结转和结余管理，需按照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9.5.7 受补助体育场馆需在下一年度 1 月 31 日前向所在地市财政局、体育局报告补助资金使用情况，

各市体育局需将补助资金使用情况于 2 月 15 日前连同当年的补助资金申请报告及相关表格材料一并上

报上级财政厅和体育局。

10 监督检查

10.1 各级财政部门和体育管理部门需建立健全补助资金的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制度。

10.2 市财政部门和体育管理部门需对本地区受补助单位的体育场馆进行现场检查，了解资金使用管理、

免费低收费开放等情况，确保补助资金专款专用。

10.3 受补助的体育场馆需建立健全内部监督约束机制，确保补助资金管理和使用的安全性、有效性、

规范性。

10.4 监督检查宜采取设实地检查和暗访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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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市体育管理部门组织对辖区内的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情况进行自我检查，并按时将自查报告上

报上级。

10.6 上级检查组，于规定时间内对各场馆进行实地检查。

10.7 市体育管理部门定期对下级各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情况进行暗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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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规范性）

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补助资金补贴标准

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补助资金补贴标准见表 A.1。

表 A.1 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补助资金补贴标准

场馆名称

及类别
层级 座位数（个）

补助标准

（万元）

中央补贴

比例

省级补贴比例

省级

场馆

非省级

场馆

体

育

场

甲类 国家 60000 及以上 350 20% 60% 30%

乙类 国家 40000-59999 250 20% 60% 30%

丙类 国家 20000-39999 130 20% 60% 30%

丁类 省级 10000-19999 100 0 60% 50%

体

育

馆

甲类 国家 10000 及以上 300 20% 60% 30%

乙类 国家 6000-9999 200 20% 60% 30%

丙类 国家 3000-5999 100 20% 60% 30%

丁类 省级 2000-2999 80 0 60% 50%

游
泳
（
跳
水
）
馆

甲类 国家 6000 及以上 500 20% 60% 30%

乙类 国家 3000-5999 300 20% 60% 30%

丙类 国家 1500-2999 150 20% 60% 30%

丁类 省级
注：泳池标准不

低于 25×16 米
100 0 6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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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附 录 B

（规范性）

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情况汇总表

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情况汇总表见表 B.1。

表 B.1 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场

馆

类

型

场馆

类别
场馆名称

座位数

（个）

收入合计

（万元）

支出合计

（万元）

户外公共区域

及户外健身器

材免费开放成

本支出（万元）

是否达

到基本

公共服

务要求

综合

评价

得分

综合

评价

核心

指标

得分

总计 （个） ㅡ ㅡ ㅡ

体

育

场

合计 （个） ㅡ ㅡ ㅡ

甲类

小计（个） ㅡ ㅡ ㅡ

乙类

小计（个） ㅡ ㅡ ㅡ

丙类

小计（个） ㅡ ㅡ ㅡ

丁类

小计（个） ㅡ ㅡ ㅡ

体

育

馆

合计 （个） ㅡ ㅡ ㅡ ㅡ

甲类

小计（个） ㅡ ㅡ ㅡ ㅡ

乙类

小计（个） ㅡ ㅡ ㅡ ㅡ

丙类

小计（个） ㅡ ㅡ ㅡ ㅡ

丁类

小计（个） ㅡ ㅡ ㅡ ㅡ

游
泳
（
跳
水
）
馆

合计 （个）

甲类

小计（个）

乙类

小计（个） ㅡ ㅡ ㅡ ㅡ

丙类 小计（个） ㅡ ㅡ ㅡ 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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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馆

类

型

场馆

类别
场馆名称

座位数

（个）

收入合计

（万元）

支出合计

（万元）

户外公共区域

及户外健身器

材免费开放成

本支出（万元）

是否达

到基本

公共服

务要求

综合

评价

得分

综合

评价

核心

指标

得分

丁类

小计（个） ㅡ ㅡ ㅡ ㅡ

填报人：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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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附 录 C

（规范性）

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情况表

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情况表见表 C.1。

表 C.1 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情况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D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一、基本情况

场馆名称 座位数（个）

场馆类型 □体育场□体育馆□游泳（跳水）馆 场馆类别 □甲类□乙类□丙类□丁类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财政补助□经费自理）□企业

运营单位名称 上级主管单位

建成年份 投资总额（万元）

用地面积（㎡） 室外场地面积（㎡）

建筑面积（㎡） 室内场地面积（㎡）

二、上一年度对外开放情况

全年对外开放天数（天）

周对外开放时间（小时）

公休日、法定节假日、学校寒暑

假期间，每天开放时间（小时）

是否按要求报送元

旦、春节等部分法定

节假日接待情况

□是 □否

户外公共区域及户外健身器材是

否全年免费开放
□是 □否 每天开放时间（小时）

对学生、老年人、残疾人是否免

费、低收费开放
□是 □否

全民健身日是否全面免费开放 □是 □否

举办体育赛事活动数量
其中免费举办公益性

体育赛事活动数量

举办其他体育、文化等活动数量
其中免费举办体育讲

座、展览等数量

体育健身技能培训人次 其中免费培训人次

运动健身指导人次
其中免费体质测试人

次

三、上一年度收支情况

收入合计（万元）

支出合计（万元）

户外公共区域及户外健身器材

免费开放成本支出（万元）E 填表人： 联系方式：F
填表人： 联系方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

G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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